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xxx基地（联培单位）
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五方协议
甲方：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乙方（联合培养单位）：
 丙方（研究生）：           身份证号：
 丁方（校内导师）：          
戊方（企业导师）：
根据校企联合培养基地共建相关要求，经以上各方协商，现就联合培养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基本条款
（一）经导师申请，学院审核，甲方同意丙方    姓名  性别      学号              身份证号       专业（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制    年（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经五方协商一致，在乙方和丁方提供能够满足丙方入企实践的科研及生活条件保障的情况下，丙方定于    年     月     日前赴企开展专业实践。
（二）丁戊双方根据有关培养方案要求，共同商定丙方的学习计划。丙方应按照学习计划，在规定时限内完成课程学习、专业实践以及相关各培养环节。
（三）丙方必须遵守甲方各项规章制度。若丙方出现学术不端或其他违纪行为，甲方有权按甲方规章制度对丙方进行处理处分，同时需向乙方通报处理处分决定，乙方有义务协助甲方做好丙方的教育工作。具体要求按甲方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四）丙方在乙方专业实践期间必须遵守乙方各项规章制度，应承担或主要参与同学位论文（实践成果）研究方向或具体选题紧密相关的重大科技项目攻关，所取得的成果应为学位论文（实践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bookmark: _GoBack]（五）由校企导师组确定丙方应参与的项目课题，乙方应安排丙方开展专业实践，并应根据丙方的研究方向为丙方提供必要的科研条件保障，包括但不限于实验设备和科研场地等。专业实践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课题编号：       ），参与时间：自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专业实践期间，乙方负责为丙方购买商业保险，负责丙方的安全教育和管理工作，并为丙方提供安全条件保障。
（六）乙方有权对专业实践过程中丙方的工作进行考核与管理，根据考核结果由校企导师组合理调整和安排丙方的专业实践任务。
（七）丁方应根据教学管理和考核要求，严格监督丙方须按照培养方案完成相关课程学习并取得规定学分。丁方应定期了解学生专业实践、学位论文（实践成果）等工作情况，负责丙方专业实践的检查、考核、总结、毕业论文答辩和成绩登记等学业管理工作。丁方需加强对丙方的思想政治、劳动纪律、职业道德、安全保密和文明生产等教育，督促丙方在专业实践期间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乙方的各项规章制度。
（八）戊方应根据培养方案，定期了解丙方在校学习情况，负责丙方在专业实践的全过程，重点指导丙方的专业实践、学位论文（实践成果）等工作涉及的工程实践内容。戊方应结合专业实践内容提供必要的软、硬件环境，保证丙方实践的正常进行。专业实践过程中戊方应主动与丁方保持畅通的联络，定期研究解决联合培养过程中的重要事项，及时妥善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提高联合培养工作的管理效率。
二、经费保障
[bookmark: OLE_LINK1]（一）甲方按照相关规定在丙方学制内为丙方发放基础助学金，丁方按照相关规定在丙方学制内为丙方发放相关助学金。丙方与甲方其他学生享受校内申报各级奖励与奖助学金的同等权利，并应当遵守义务。
（二）专业实践期间，乙方将根据实际情况为丙方提供津贴，具体数额以乙方实际提供的金额为准。乙方应确保科研津贴的发放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乙方内部的财务规定，津贴发放周期和方式由乙方确定。
（三）专业实践期间，丙方短期国内差旅、工学交替返校及出国交流项目由乙方或丁方根据专业实践任务需求进行安排并承担相关费用，丙方须严格遵守甲乙双方国内差旅、出国管理等相关规定。
三、保密与知识产权保护
（一）在联合培养过程中，丙方、丁方、戊方须严格遵守甲乙双方相关保密和知识产权规章制度，承担保密义务。具体的保密责任、违约处理方式等，由甲乙方与丙方、丁方、戊方另行约定如下：
丙方应遵循乙方安排完成科研项目任务；在参与科研项目期间遵守乙方的各项规章制度；承担保密义务，未经乙方书面同意，不得将与项目有关的任何信息、资料等向第三方进行泄露或进行任何有偿、盈利等行为。

（2） 在联合培养过程中产生的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专利申请权、专利权、版权、署名权，一般由甲乙双方共同所有。特殊情况下可在具体合作项目合同中根据项目属性、投入比例、实施主体另行约定如下：
未经乙方书面同意，其他任何一方不得擅自使用、转让或许可第三方使用该科研成果。如有违反，违约方应就乙方因此产生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实际损失、期得利益、向第三方支付的违约金、赔偿金、调查取证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承担赔偿责任。

（三）丙方发表与乙方科研项目相关的学术论文或者申请专利等创新性成果，投稿或申请前须遵守甲方相关规定，及时使甲方知悉，并按照甲乙双方的相关规定完成审核；用于申请学位的创新性成果须得到甲乙双方的许可。
四、其他
（一）本协议一式伍份，各方各执壹份，经甲乙双方盖章及丙方、丁方、戊方签字后生效，到丙方专业实践期满终止。
（二）因本协议产生的纠纷交由被告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三）协议未尽事宜，由各方友好协商解决或签订补充协议。经各方正式签署的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本行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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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乙方（联合培养单位）：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联系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代表签字（盖章）：	代表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丙方（研究生）：	丁方（校内导师）：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签字：	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戊方（企业导师）：	
联系电话：	
签字：	
年	月	日      
